
附件1-1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

（2021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1年武江区普法工作经费
项目负责人及

联系电话
郭志峰 8550300 经办人及电话 郭志峰 8550300

资金下达文件名 关于批复2021年部门预算的通知 省市下达文号 / 县下达文号 韶武财【2021】8号

主管部门 韶关市武江区司法局 实施单位 韶关市武江区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股

资金情
况

（元）

年度资金安排总
额：

5000元
实际支出总

额：
5000元

支出率 100%
其中：财政拨款
（县级/省市专款）

5000元
其中：财政拨
款（县级/省
市专款）

5000元

  其他资金(自筹) 0元
其他资金(自

筹)
0元

总
体
目
标

年度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目标未完成原因及整改措施

开展“法律六进”宣传活动
如期完成

/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（填指标名称） 指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
指标未完成原因及整

改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开展宣传活动 1次 完成预期目标 /

质量指标 / / / /

时效指标 / / / /

成本指标 / / / /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 / / / /

社会效益指标 普及率 90% 按期达标完成 /

生态效益指标 / / / /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度

指标
普法对象满意度 90% 按期达标完成 /

经办人：郭志峰 单位负责人： 茹伟杰              上报时间：2022年2月22日

注：1.“其他资金”是指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。
    2.各单位请根据实际情况，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，并细化为三级指标和指标值。
    3.指标设置要突出工作成效。


